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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UPDATE

February 11, 2026 

律师-客户保密特权的明文规定对KFTC调查应对及合规实务的影响 

I. 概述

随着规定律师-客户保密特权（Attorney‒Client Privilege，下称“ACP”）的韩国《律

师法》修正案于2026年1月29日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此前仅在下级法院判决等中讨

论的律师与客户间通信保密性保护，现已明文确立于韩国法律体系中。此次修订预计将对韩

国公平交易委员会（下称“KFTC”）的调查应对及公平交易（反垄断）合规业务整体带来

结构性的转变。 

II. ACP规定的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韩国《律师法》规定，ACP的内容包括律师与客户针对以下对象享有可不予公

开的权利，即：① 双方之间以提供或接受法律案件或法律事务协助为目的进行的秘密意思

交换内容；② 律师为承接的案件而针对诉讼、侦查或调查制作的文书或资料。 

但是，该修正案在以下例外情形下不予承认该权利，即：(i) 经客户等同意的；(ii) 律师

与客户等存在共犯关系，或参与客户等的毁灭证据、藏匿犯人、收受赃物等犯罪及其他违法

行为，或客户等将上述①项的意思交换内容或上述②项的文书或资料用于或意图用于违法行

为等存在重大共同利益需要的；(iii) 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 

III. 与KFTC调查应对业务相关的启示

1. 预期变化

今后，企业在应对KFTC调查过程中，原则上也具备了拒绝公开与律师间敏感的法律

咨询通信等的法律依据。鉴于此前存在争议的法律审查资料保护范围变得更加明确，这

是在KFTC调查过程中企业防御权得到实质性加强的重要变化。 

KFTC的调查程序规则原则上规定，合规支持部门（执行法务及合规业务的部门）应

排除在调查对象部门之外。据此，因KFTC基本上以部门为单位判断是否属于调查范围，

其在调查其他业务部门时，存在与合规支持部门的通信记录以及外部律师事务所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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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等法律审查资料被纳入扣押及取证对象的情况。 

此次ACP的明文规定，企业得以更正式地要求KFTC在现场调查及扣押阶段即排除法

律审查资料、在正式筛选过程中要求将其排除并申请返还或销毁、以及要求采用基于关

键词/标签的快速筛选程序。 

2. 企业的应对策略 

（1）企业应在与律师的通信及法律咨询相关文件的信首部分包含"Privileged and 

Confidential" 、 "CONFIDENTIAL: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D" 、 "ACP - 

CONFIDENTIAL"等ACP标识语，以明确显示其法律咨询目的。 

KFTC进行现场调查时，调查官员会通过查阅资料来确认与嫌疑的关联性等。如果电

子邮件等查阅资料的顶部有明显的ACP标识语，则企业更容易以ACP为由，请求将相关 

内容从调查对象中予以排除。 

此外，在有限的调查日程下，数字资料的扣押和筛选过程有时会采用'通过关键词搜

索文件夹名、文档名等初步筛选出的资料'或'按业务负责人分类的资料'优先扣押，之后

再进行正式筛选的方式。因此，在现场调查及扣押阶段，ACP标识语有助于通过关键词

搜索迅速识别应从扣押中排除的资料，在后续正式筛选阶段也能切实帮助批量识别和排

除ACP对象资料。 

若无ACP标识语，则发生是否属于ACP保护对象的争议的可能性很高。为尽量减少

此类争议，建议企业在与律师的通信及法律咨询相关文件中加入ACP标识语。 

(2) 需注意例外事由及保持保密性的必要性。 

根据例外条款，若客户等将意思交换内容或文书、资料用于或意图用于违法行为，

则不属于ACP保护对象。为避免因此类例外事由产生问题，需要对员工进行高水平的内

部风险控制培训。 

此外，若丧失保密性，则存在不再属于ACP保护对象的风险，因此应注意相关通信记

录或法律审查资料等不得向与该问题无关的第三方共享。法律相关通信应限制在收件人范

围内分发，如需再次分发，应在事先与法务及合规部门协商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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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与公平交易合规业务相关的启示 

1. 预期变化 

此前，企业担心自身进行的违法审查或内部审计资料可能在事后被用作证明违法行

为故意性或证明其知情却放任不管的有力证据，这使得企业主动开展合规活动的意愿有

所降低。然而，随着ACP的引入，法律审查资料等原则上将受到保护，这为企业营造了

有利环境，使其能够构建更系统的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并开展更高层次、更主动的合规

活动，例如对潜在违法因素进行前瞻性审查、识别与纠正。 

2. 企业的应对策略 

(1) 明确内部律师业务范围，完善工作程序 

在合规等过程中进行的社内律师（韩国大企业集团内，通常指隶属于独立法务部门、

具备律师资格、负责处理法律与合规事务的专业人员）与员工之间的通信是否属于ACP

保护对象，预计将成为今后的争议焦点。虽然需要关注与此相关的具体讨论和标准（包

括若社内律师也被承认享有ACP所需满足的程序性要件）的制定情况，但目前从ACP角

度考虑，确保社内律师的独立性并明确设定其业务范围是较为妥当的。应明确设定社内

律师的角色与职责，避免其法律咨询业务与其他业务混同或被解释为参与经营判断，并

考虑在法律审查及咨询时明确其属于律师与客户关系下的法律审查。此外，也可考虑与

外部律师建立有机协作的方案。 

(2) 厄普约翰警告（Upjohn Warning）  

在合规相关的内部调查/审计过程中，有必要适当运用厄普约翰警告。厄普约翰警告

源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指进行企业内部调查/审计的律师的委托人是公司，律师仅

代表公司而非员工个人，将此告知相关人员的程序。通过此程序，公司可以提前告知员

工，即使律师与员工之间的通信属于ACP保护对象，该权利的主体归属于公司，且公司

在必要时可向政府等第三方公开。此类告知有助于未来公司在宽大处理程序中顺利提交

补充材料或配合KFTC的要求提交资料，并能预防因公司与员工之间利益冲突引发的问题。 

(3) ACP相关合规培训 

ACP制度的引入并不意味着所有法律相关资料自动受到保护，因此，企业有必要作

为对员工合规培训的一环，定期开展关于ACP适用要件及例外事由、保持保密性的必要

性、滥用风险等方面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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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结语 

随着此次韩国《律师法》修订将ACP明文规定，企业的KFTC调查应对及公平交易合规业

务具备了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变的制度基础。ACP的引入将成为企业应对战略中需要重

点考虑的事项之一，特别是在像KFTC调查涉及大量资料收集、且行政制裁与刑事检控问题

交织的领域。 

然而，关于如何界定ACP保护对象范围、如何确认是否属于ACP保护对象等问题，目前

尚不明确。预计随着未来个案中KFTC的调查实践和法院判断的不断积累，具体标准亦将逐

步明晰并得以确立。 

建议企业顺应变化的环境，通过提前完善文件管理体系、升级内部合规体系等方式，重

新审视组织整体的法律风险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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